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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實習機構評估表 

系所：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寫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一、實習機構基本資料(請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查詢，並確認營業狀況為「營業中」) 

公司名稱  統一編號  

負責人  資本額  員工數  

公司地址  

營業項目/產品 (請描述實習機構主要的營業項目或產品) 

是否為大陸地區之人民、團體、法人或其他機構、或有大陸地區資金者 □是  □否 

是否曾違反勞動法令、「性別平等工作法」及「性騷擾防治法」等相關規定 

（查詢網址：https://announcement.mol.gov.tw/） 
□是  □否 

聯絡人  部門/職稱  

連絡電話  Email  

二、實習說明 

實習部門  實習地點  

實習期間  出勤時間 
(例:週一至週五 09:00-18:00 ) 

 

需求條件  職缺數  

工作內容  
業師指導 □有  □無 

勞健保 □有  □無 

提供薪資 □僱傭型   □非僱傭型 保險 □有  □無 

加  班 □有   □無 輪  班 □有 □無 

提供膳食 □有   □無 交通/住宿 □有 □無 

三、評估項目（極佳：5、佳：4、可：3、不佳：2、極不佳：1） 

1. 機構形象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2. 實習環境安全性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3. 與系所核心專業相符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4. 工作時間/負荷 (適度)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(過重) 

5. 實習訓練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6. 薪資與保險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7. 留任機會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8. 長期合作性 □5     □4     □3     □2     □1 

評估分數合計               分(滿分40分) 

四、評估結論 

□推薦實習(補充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    □不推薦實習 

申請系所/申請人  
院長簽章  

系（所、學程）主管簽章  

學生事務處審核意見 

□ 通過 

□ 修正後再審，說明： 

□ 不通過，說明： 
 


